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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真与从亲
——

关 于
“

孝
”

的
一个 比 较 文化研 究

方 旭 东

儿女对父母尽反哺之责 ， 亦即尽孝 ， 是很多文化共同的道德要求 ， 并不只是儒家文化才有 。 但如

何尽孝 ，
不 同的文化则呈现 出各异的价值趣向 。 比如 ， 如果说真话会让父母不高兴 ， 那么

， 在这种情

况下
，

一个真正的孝子是否应该放弃说真话 ？ 还有 ， 类似的例子
，
父母有错 ， 儿女是否应当指出甚至

批评？ 等等 ， 对于这些问题
，

不同的文化 ， 其回答往往并不相同 。

对父母说真话的 问题
，

可以看作伦理学上说真话义务问题在家庭伦理中 的
一

个应用 。 人是否有对

别人说真话的义务 ？ 这种义务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 ？ 在伦理学史上 ， 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已做过持

久而深人的讨论。 例如 ，
康德对

“

说真话的义务
”

的要求到 了
一种匪夷所思 的程度

，
在他的著名 论

文
“

论出 于利他动机说 荒的所谓权利
”

（ 中 ， 面对是否应

当对
一个凶手说谎 的问题 ， 他 明确给出 了 否定的 回答 ， 而在 《 伦理学讲义 》 中 ， 他将说谎进一 步提

到 了违背全人类权利的高度 ：

“

尽管对一个向我说了谎的人说慌没什么 不正义的 ， 但我若这么做就违

背 了全人类的权利 ， 因为我把 自 己 置于使得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成其为 可能 的条件和手段的对立 面上

了 。

”

；
《 康德著作全集 》 第 卷 ， 第 页 ） 对道德义务的普遍性 的坚持 ， 是康

德
一

贯 的风格 ， 但是 ，
坚持

“

说真话的义务
”

的普遍性 ， 在面对恶 （ 时显得无能为力 ， 为此
，

当代的一些康德学者做出各种修正。

儿女对父母是否有说真话的义务 ？ 如果有 ，
借用康德的术语 ，

这个义务是
“

完全义务
”

（

还是
“

不完全义务
”

（ 这个问题对于儒家伦理学具有特别的意义 。 众所周知 ，

儒家孝道强调儿女对父母具有尊敬 （ 的义务 ， 那么
， 说真话 的义务与尊敬的 义务之间是什

么关系 ？ 尤其是当这两个义务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？

现代 以来 ， 儒家伦理学受到广泛批评 ， 其中
一个方面 即与此有关 。 常常可 以听到这样

一

种议论 ：

儒家倡导的孝道将儿女对父母服从的义务凌驾于其他义务之上 。 近年关于
“

亲 亲相隐
”

问题 ， 在 国

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 目
“

道德行为原理研究 ： 当代 的视域
”

（ 编 号 的研

究成果
，
也受到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

“

中 国文化的 认知基础 与结构研究
”

（ 编号 资助 。

① 其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的工作 ，
她提出 了

一

种双层理论 （
，

即 一 方面
，

在面对现实 中出 现的像凶手这样 的恶的时候 ，
应该建 立

一种
“

非理 想理论
”

（
的

“

特殊原

则
”

（ 来应对恶 ； 另
一方面 ， 在处理恶时 ， 康德 的

“

理想理论
”

（ 对我们 的行

动依然有指导作用
，

因 为它给我们设定 了前进的最终方向 。 （ 科斯 嘉德
， 第 丨

页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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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学界有过激烈 的争论 ， 其余响至今未歇 。 按笔者的理解 ， 这场争论主要涉及儿女服从父母的义务

与 儿女作为社会成员 服从法律的义务之间 的 冲突 。 那么
，
对于儿女服从父母的义务与儿女作为一个道

德主体说真话的义务之间 的冲 突 ， 儒家的看法究竟 如何 ？ 其理据 又是什么 ？ 这是本文打算处理 的课

题。 笔者认为 ， 相对于前一种冲突 ， 后一种 冲突更能凸显道德的内在困境
，
具有不分古今中外的普遍

性 。 对此问题的考察 ，
也有助于我们了解 ， 儒家孝道究竟只是

一

种
“

地方性知识
”

（

还是
一

种
“

普世价值
”

（

笔者将从西方经典 （ 之一 的莎士比亚戏剧 《 李尔王 》 的
一

个重要人物 的形象分析入手 ，

这个人物完美地履行 了对父母说真话的义务 ， 但其是否履行了顺从父母的义务 ， 在论者中 间却存在截

然相反的意见 。 文章第二部分将考察儒家对于说真话的义务和服从的义 务的具体观点 ， 在此基础上
，

笔者将反驳一个沿袭已久却似是而非的有关儒家孝道 的教条 。 在结语部分 ， 笔者拟对前文两个案例背

后各 自 的理论依据
——

康德主义 与后果论——的优劣得失 加以反思
，

正面提 出 自 己 的主张 。

科迪莉亚 （ 是李尔王 （ 三个女儿当 中最年轻同 时也是最受 宠的 一个 。 故事

伊始 ， 年迈的李尔打算退休 ， 将 自 己 的权力与国土平分给三个女儿 。 在宣布这项计划时 ， 他想知道哪

个女儿爱他最 多 。 三个女 儿按 长幼 之序 先后 进行 表 白 ， 轮 到科 迪莉 亚
，

她 以
“

没 什 么好说 的
”

作答 。

李尔很伤心 ，
也很愤怒 ： 想不到平时 自 己最疼爱 的小女儿竟然这样吝于表达爱意 ， 还毫无愧色地

宣称这是诚实 。 无疑
，
科迪莉亚所说 的诚实 （ 刺痛 了 李尔一

颗渴望得到女儿挚爱 的心
， 他用

“

狠心
”

一词形容女儿 ， 就是明证 。

科迪莉亚明确表示
， 她对父 亲的爱不会超出义务所规定的范围 ， 具体是多少

，
不清楚 ， 但肯定不

会是全部 。 与两个姐姐宣称的那种全部的爱相比
， 科迪莉亚对父亲的这份爱 ， 多少显得有些寒酸 。 对

此 ， 科迪莉亚亦心知肚 明 。 当两个姐姐竞相 向父亲大表其情之际
，
她在一旁不免有几分 自 怜 ：

“

“

那么 ， 科迪莉亚就寒酸了
”

） （ 。 但转念 ， 她又对 自 己 充满信心 ：

“

“ “

也不尽然 ， 因为我确信我 的爱 比我

的言语更丰富
”

） （ 。 据此说来 ， 让科迪莉亚感到宽慰的是 ， 她对父亲的爱虽然看起来没

有姐姐们的 多 ， 但这份爱绝对不羼水 。 而姐姐们所 宣称 的爱却不 免有些可 疑 ： 如果真像她们说的那

样 ， 把全部 的爱都献给父亲 ， 难道她们就不爱 自 己 的丈夫吗？

对于科迪莉亚所说的那番道理
：

既然女儿要嫁人
，

而婚姻要求妻子必须爱 自 己 的丈夫 ， 她就不可

能把全部的爱献给父亲 。 李尔没有正面予 以驳斥 。 这一点不难理解 ， 因 为没有得到 自 己 所期望的表

达
，
此时的李尔陷于痛苦与沮丧之 中 ， 自 是无暇他顾。 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

， 如果李尔没有被强烈的

情绪左右 ， 平心静气地思考女儿说的话 ，
也许 ， 他会点头称赞 。 这是因 为 ， 在逻辑上

， 科迪莉亚的话

的确无懈可击 。

李尔的 反应主要是情感上的 ，
而不是理智 上 的 。 可 以看 到 ， 李 尔并没有就女儿说的话是不是真

① 关于这场争鸣的细节
，
可参考郭齐勇 主编 《儒家伦理争鸣集

——以 亲亲互隐为 中心 》 （ 湖 北教育 出 版社
，

年 ） 。 最新 的进展可参考 ： 梁涛 《

“

亲亲相 隐
”

与
“

隐而任之
”

》 （ 《 哲 学研 究 》 ， 年 第 期 ） ； 张 志强 、

郭齐勇 《 也谈
“

亲亲相隐
”

与
“

惡 而任
”
——

与梁涛先生 商榷 》 （ 《 哲 学研究 》 ，
年 第 期 ） ；

梁涛 、 顾

家宁 《超越立场 ，
回归学理——再谈

“

亲亲相隐
”

及相关问 题》 （ 《 学术 月 刊 》 ， 年 第 期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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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

点展开辩论 ，
而主要是怪罪女儿忍心对他说出这样 的话。

而在科迪莉亚这边
，
她一

直为 自 己 的诚实感到 自 豪 。 她对姐姐们的质疑
， 就是从诚实这个角度提

出 的 。 科迪莉亚认定 ， 姐姐们对父亲 的激情表 白 充满不实之词
， 同时 ， 她也深信俗话所说 的

“

瞒得

了
一时 ， 瞒不了

一

世
”

。 之后剧情的发展证实了 科迪莉亚的预言 ， 姐姐们 的本性很快暴露 ， 当初她们

对父亲所说的
“

全部的爱
”

云云 ，
不过是欺哄而已 。

论者常感慨 ，
《 李尔 王 》 结局之荒凉

，
在莎剧 中无 出 其右 。 无论是反角 还是正角 ，

几乎 同 归 于

尽 ， 尤其是李尔
一

家四 口
，
经过这场变故 ，

父亲和三个女儿无一

幸存 。 如果说李尔之疯 、 之死是其刚

愎 自 用 、 不辨忠奸所致 ，
两个长女之死是所谓恶有恶报 ， 这两种情况都可说是咎由 自 取的话 ， 那么

，

科迪莉亚的死就让人有些长久不能释怀 ： 她是如此善 良 ， 为何也不得善终 ？

思索这悲剧的前因后果
，
人们有理 由 提出 这样的假设 ： 李尔的性格缺陷 固然是祸起之源

， 但如果

科迪莉亚没有那样在言语上 冒犯父王
，
从而维持其既定的三分天下局面

，
后面这一

切的丧乱恐怕 都不

会发生。 虽然历史容不得假设 ，
但从逻辑上 ， 人们是可 以提 出 如下问 题的 ： 除了 以实 （ 相告 ，

科迪莉亚没有第二条路吗 ？ 面对这样的父亲 以及这样的两个姐姐 ，
以她对他们为人的了 解 ， 科迪莉亚

应该能预见到以实相告的可怕后果 ， 虽然不会看得那么长远 、 那么清楚 ， 但至少
， 她应该知道

，
说真

话对她不利 ， 而父亲一旦 落人两个姐姐之手 ， 其命运堪忧。 如 果一开始 因为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

性 ，
率性直言 ， 那么 ， 后来 ， 当父亲

一

而再 、 再而三地 向她晓 以利害 ， 给她机会修改 ， 她依然坚持诚

实 （ 就难免有
“

执迷不悟
”

之嫌了 。 性格 即命运 ， 如果我们记起莎士比亚的教导 ， 那么 ， 科

迪莉亚的不幸命运实在是其诚实性格的必然结果 了 。

以上之说 ， 只是旁观者的一种玄想之辞 ， 事实上
， 戏中 的科迪莉亚直到身陷 囹 圄 、 任人宰割 之际

，

也未见其对当初说真话有何悔意 ：

“

；

“ “

为你 ， 受压迫的王
， 我感到沮丧 ；

要是我 自 己 ， 对这噩运连眉 都不会皱
一

下
”

） （

可以看到 ， 科迪莉亚原本就把个人得失置于度外 ，
比起 自 己 的运乖 ，

父亲的沦落更令她介怀 。 不

过 ， 纵然神伤 ，
她对诚实 的信念也未曾 摇荡 。

综上
， 说科迪莉亚严格履行了对父亲说真话的义务 ， 应无问题 。 存在争议之处是关于科迪莉亚是

否履行了对父亲尊敬的义务。 如果把
“

尊敬
”

理解为
“

顺从
”

或
“

不拂逆
”

， 那 么
， 科迪莉亚 明 显

未尽礼数 。 这种声 音从剧 中
一

直到 后世都不绝 于耳 。 在剧 中 ， 父亲李尔着恼于她不 肯竭力承欢 ：

“

你这样不讨喜
，
还不如 当初不生

你
”

） （ 。 长 姊戈 纳 瑞 （ 则 不无 幸 灾 乐 祸 地 教训 她 ：

“

你有欠于顺从 ，
活该落得两手空 空

”

）

。 在当代
，
有学者批评她破坏了

“

礼
”

。 还有人抱怨她
“

冷血
”

、

“

专注于 自 我
”

、 、 及
“

顽固
”

、

“

死硬
”

’
。

但是 ，
正如更多论者所做 的那样 ， 如果不把

“

孝
”

简单地理解为
“

顺从
”

乃至
“

言语上奉承 、

迎合
”

， 而是从整个剧 情 ， 从实际行动来看 ， 那 么
， 就不能不承认 ， 在三个女儿当 中 ， 唯 一称得上孝

顺的 ， 就只有科迪莉亚 。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将科迪莉亚视为
“

圣徒
”

（

和
“

正直 的措模
”

的原 因 。

科迪莉亚好像是一个奇怪 的混合体 ， 叫人难以评说 ： 你不能说她不爱 自 己 的父亲 ， 为 了他 ， 她付

出生命似乎也愿意 （ 事实上 ，
她也正为此而死 ） ；

可是 ，
另 一

方面
，

她却不肯 ， 哪怕 只是为 了哄父亲

开心一下 ， 而稍微改 口
， 她把真话看得是那么重 。 她不长的

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变故 ，

一

次因 为说真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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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失去
一

切荣华 ，

一

次因为对父亲的爱而搭上 自 己 的性命 。 每
一

次 ， 她的选择都出 乎人的意料 ： 她本不

必如此
，
她有理由 做另外的选择 。 那 么 ， 科迪莉亚是理智 的吗 ？ 她的选择可以得到合理的论证吗 ？

现在让我们设想 ， 如果
一

个儒者处于科迪莉亚的境地
，

即如果对父亲说真话 ， 就会带来总体利益

上的糟糕或者更坏后 果 （ 他会怎么做呢 ？

虽然
一

般都不把儒家划人伦理学上 的后果论 （ ， 但从一部分儒家的 论述来看 ，

他们对问题 的处理采取了与后果论者相同的 做法 。

孟子为
“

舜不告而娶
”

提供的辩 护充分体现 了
一种后 果论思路 。 他论证 ， 舜 的这 种看似不合礼

的做法完全是对不同后果加以权衡而做的正确选择 。

《 孟子 》 书 中 涉及
“

舜不告而娶
”

的地方有 两处 ，

一在 《 离娄上 》 ，

一

在 《 万章上 》 。

孟 子 曰 ：

‘

不 孝 有 三
，

无 后 为 大 。 舜不 告 而 娶
，

为 无 后 也
，

君子 以 为 犹 告 也 。

”

孟 子 曰
：

“

告 则 不 得娶 。 男 女 居 室
，

人 之大 伦 也 。 如 告
， 则 废 人 之 穴 伦

，
以 怼 父母 ， 是 以 不

告也 。

”

在这两段文字中 ， 孟子为
“

不告而娶
”

的舜进行辩护的立场基本不变 ， 但用 以辩护的具体理 由 却略

有不 同 。

一

以
“

无后
”

为辞 ，

一

以
“

废人之大伦
”

为 说。 古人娶妻 ， 要先告诉父母
，
征得父母 同意

才可以进行 。 这是礼的规定 ， 体现 了 对父母的尊 重 （ 孝道 ） 。 如果不这样做
， 就是对父母不孝 。 然

而
，

以 孝闻名 的舜
，
却做 出 了

“

不告而娶
”

这样 的不孝之行 。 孟子被要求对此做 出解释 。 细看这两

段文字 ， 虽然在文本编排次序上
，

排在 之前 ， 但 应 当更早
一些

， 因 为正是这里交代了

“

舜不告而娶
”

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而 则更像孟子对这个问 题进
一

步思考之后 的 回答 。

“

废

人之大伦 ，
以怼父母

”

这样的解释 ，
只是说明 为什么舜要

“

不告而娶
”

， 却没有从学理上为舜那样做

提供一个符合
“

孝
”

的证明 ， 其效果至多只 能让人得出
“

理有不合 ， 情有可原
”

的结论 ，
虽然

“

情

有可原
”

， 但毕竟
“

理有不合
”

。 而有关
“

无后
”

的说法则对舜的行为不合孝道 的怀疑做了正面回应 ：

因为
“

不孝有三
，
无后为大

”

，
基于

“

两害相较取其轻
”

的 考虑 为了避免最严重 的不孝 ， 人可以

接受
“

不告而娶
”

这样情节相对较轻 的不孝 。
③ 孟子采取 的这个辩护策 略并没有推 翻

“

不告 而娶
”

作为不孝行为 的性质 ， 他只是通过引入功利最大化原理 ， 为舜的不孝行为涂上一层理性色彩 。

由于后果论并不预设任何立场 ， 因此
，

可以设想 ， 从后果论出发 ， 儒家并不必然反对对父母说真

话 ， 如果对父母说真话对总体效用有利 ， 儒家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对父母说真话 。 事实也的确如此 ， 孔

子对子女谏父母的论述 、 荀子对孝子不从命的理解 ， 都支持子女对父母说真话 ， 鼓励子女不要为服从

的义务所束缚。 《论语 里仁篇》 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 ：

子 曰 ：

“

事 父母几谏 ，
见 志 不从 ， 又敬不 违 ， 劳 而 不 怨 。

”

① 在
“

孟子曰
”

之前有如下文字 ： 万章 问 曰
：

“

诗云
：

‘

娶妻如之何？ 必告父母 。

’

信斯言也
，
宜莫如舜 。 舜 之

不告而娶
， 何也

”

② 《 章指 》 即 云 ：

“

量其轻重
，
无后不可

，
是以大舜受尧二女 。

”

（ 《 孟子正义 》 卷十 五
， 第 页 ）

③ 就
“

废人之大伦
，

以怼父母
”

的理由而言
，
也可说是一种轻重权衡 ，

因 为
，

按朱 熹 的解 释
，

“

怼 ， 仇怨 也
”

，

“

告则不听其娶
，

是废人之大伦 ，
以 仇怨 于父母也

”

（ 《 四 书章 句 集 注》 卷 九
， 第 页 ）

，
反之

，

“

不告
”

就

可 以避免 日 后对 父母产生仇怨心理
，
也就是避免

“

不 孝
”

的 发生 。 相 比于
“

不告而 娶
”

作 为
“

不孝
”

的程

度 ， 仇怨父母也许是更大 的不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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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认为 ，

“

此章与 《 礼记 内则 》 之言相表里
”

， 他还将后者 的相关文句列 出
一一对照 。

几 ， 微也 。 微谏 ，
所谓

“

父母有过 ，
下气 怡 色

， 柔声 以 谏
”

也 。

“

见 志 不 从 ， 又敬不 违
”

，
所谓

“

谏若 不入
， 起敬起孝 ， 悦则 复谏

”

也 。

“

劳 而不 怨
”

，
所谓

“

与 其得罪 于 乡 党州 闾
， 宁 熟 谏。 父母怒

，

不 悦 ，
而挞 之流血

，
不敢疾 怨 ， 起敬起孝

”

也 。 （ 《 论语集注 》 卷二
，

见 《 四书章句 集注》 ， 第 页 ）

与 《礼记 内 则》 的对读 使我们在理解 《论语》 这章时获得了更多的信息 。 首先 ， 我们了解到 ，

“

谏
”

的行为发生在父母有过的情况下
，

因此
，

“

谏
”

不是泛泛地 向父母提建议 ， 而是特指对父母的

错误加以 指正 。
② 父母有过 即指正 ，

这 当然属于对父母说真话。

其次 ， 不用特别注意就会发现 ，
无论是 《 论语》 还是 《 礼记》 都特别强调对父母说真话 （ 谏 ）

时的方式问题 ， 有所谓
“

几谏
”

、

“

熟谏
” ④ 之说 ， 其要点是 ：

“

谏
”

须顾及父母情面 。 不过
， 同样

清楚的是 ： 顾及父母情面并不意味着 ， 如果父母不接受批评或建议 ， 子女就可以放弃
“

谏
”

。
⑤ 相反 ，

子女对父母之过要反复
“

谏
”

之。 按 《 内 则 》 所说 ，

“

谏
”

似可分为两个阶段 ： 第一阶段
， 发现父

母有过
，
及时进谏 ， 所谓

“

父母有过 ，
下气怡色 ， 柔声以谏

”

， 这是
“

始谏
”

；
第二阶段

，
父母听不

进去
， 始谏无效 ，

要相机再谏 ， 所谓
“

谏若不入 ， 起敬起孝 ， 悦则复谏
”

，
这是

“

复谏
”

。

按照朱熹的提示
， 与 《 论语》

“

劳而不怨
”

相表里的 ， 是 《 礼记 内则 》 当 中 的
“

与其得罪于

乡
、 党 、 州 、 闾 ， 宁熟谏 。 父母怒 ，

不悦 ，
而挺之流血

，
不敢疾怨 ， 起敬起孝

”

那段话 。

“

与其得罪

于乡 党州 闾 ， 宁熟谏
”

这句话 ， 使用了
“

与其… …宁… …

”

这样一个选择句式 ， 表明
“

熟谏
”

是在

权衡利弊之后得出 的一个理性结论 。 孔颖达疏云 ：

“

与 其 得罪于 乡 党 州 闾
”

者
，

谓 子恐父 母不说
，

不 敢 熟谏 ， 使 父母 有过 ， 得罪 于 乡 党 州 闾 ， 为

乡 党 州 闾 所共罪 也 。

“

宁 熟谏
”

者 ，
犯颜 而谏 ， 使 父母不说 ， 其罪 轻 。 畏 惧不 谏 ， 使父母 得罪于 乡

① 实际上
， 《 礼记》 当 中 ，

与 《 论语》 此章 内 容详尽 的文字 不止 朱熹这 里指 出 的 《 内 则 》
一 处

，
此外 如 《 坊

记》 ：

“

子云 ：
从命不忿

， 微谏不倦 ， 劳而不怨
，

可谓孝矣 。

”

②
“

谏
”

在古代汉语中 有特定的适用对象 ，
主要指君主或尊长

， 其内 容是批评或劝告
， 旨在使被谏者改正错误 。

《 论语正义 》 《说文》 云 ：

“

谏 ， 证也。

”

谓 以言正之也。 《 白虎通 谏诤》 云 ：

“

谏者 ， 闲也
，

更也
，

是非相

间
， 革更其行也 。

”

③ 关于
“

几谏
”

， 有不同 理解
，

一

作
“

微谏
”

，

一作
“

见微先谏
”

， 皆通 。 朱熹用前者 ， 他从 《 坊记》

“

微谏不

倦
”

那句话得到启 发 ，
把

“

几
”

解为
“

微
”

，

“

几谏
”

就是
“

微谏
”

：

“

几
，
微也

，
只是渐渐细密谏 ，

不恁峻

暴 ，
硬要阑截

”

。 （ 《 论语九 里仁篇 下 》 ，
见 《 朱子语类 》 卷二十 七

， 第 页 ） 而朱熹之前很 多学者都持
“

见微先谏
”

说 。 《 经正 录 》 云 ：

“

几谏
”

精义 载范 、 吕 、 杨 、 谢之说 ，
皆以 为见几 而谏 。 （ 转 引 自 程树德

《 论语集释 》 卷八
“

里 仁下
”

， 第 页
。

按
： 范 、 吕 、 杨 、 谢论

“

几谏
”

之说俱见 《 论语精义 》 卷 第 二下
，

见
《 朱子全书 》 第七 册

， 第 页 ） 王夫之赞成此说 ：

“

几谏者 ， 非微言不尽之谓 ，
而见微先谏之说为

允 当 。

”

（
《 读 四 书 大全说》 ， 转 ？ 丨 自 《 论语 集释》 卷八

“

里仁下
”

，
第 页 ）

④
“

熟谏
”

， 据孔颖达疏 ，
谓 纯熟殷勤 而谏 ， 若物之成熟 然 。 （ 《 礼记正义 》 卷第 二十七

， 第 页 ）

⑤ 朱熹 即说 ：

“

若见父母之不从
，
恐触其怒

，
遂止而不谏者

， 非也 。

”

（ 《
论语 九 里仁 篇 下 》 ，

见 《 朱子语 类 》

卷二十 七
， 第 页 ）

⑥
“

复谏
”

也可能不止一

次 ， 从而变成
“

三谏
”

、

“

四谏
”

。 关于
“

谏
”

是 否应该有一 个止尽
， 儒家内 部 意见不

一

。

一种 意见是 以三为尽
，

如果
“

三谏
”

还是不听
，
那 就不要再

“

谏
”

了 ，
如 《 礼记 曲礼 》 云 ：

“

子之事

亲也
，

三谏而不听
，

则号泣而随之
”

。 另
一

种意见是没有止尽
，

不达 目 的 不罢休 ，
如皇侃云

：

“

谏又不 从
， 或

至十至百 ， 不敢辞 己之劳
， 以怨于亲也 。

”

（ 《 论语 集释 》 卷八
“

里仁 下
”

引 ， 第 页 ） 吕祖谦 亦云 ：

“

救

父母于无过之地
，

左右前后
，

千方百计
，
尽其心力

，
即形神俱弊

，
亦不敢怨

”

（ 同 上 ）
，

刘宝楠云 ：

“

《 白 虎

通 》 引 此文 （ 按 ： 即 《 论语》

‘

事父母 几谏 ，
又敬不违

’

）
，

以
‘

不违
’

为
‘

不去
’

， 即 《 内 则 》 所 云
‘

不

说
’

则
‘

熟谏
’

， 必待亲从谏而后 已
，

己不得违而去之也 。

”

（ 《 论语正义
》 卷五 《

里仁第 四
》 ， 第 页 ）



求真与从亲

党 州 闾 ， 其罪 重 。 二者 之 间
， 宁 可熟谏 ，

不 可使父 母 得罪 。 （ 《礼记正义 》 卷第二十七
， 第 页 ）

一

边是不对父母说真话 （ 谏 ） ， 从而导致父母为众人所恶
；

另 一边是对父母说真话 （ 谏 ） ， 虽然让父

母不高兴 ， 却避免 了父母为众人所恶 。 前者罪重
，
后者罪轻 ，

正确 的选择是避重就轻 ： 宁可熟谏 ，
使

自 己 得罪于父母
，
也不能因为不谏而使父母得罪于乡 党州 闾 。

如果朱熹的理解不错 ，
即 《 内 则 》 这段话是孔子那句话的注脚 ， 那么

， 我们就可 以认为 ， 孔子

有关
“

谏
”

的思考充满 了以上分析所示的利益权衡 。

同样
，
荀子关于为子之道 （ 子道 ） 的讨论

，
也浸透了这种理性计算 。

一

般说来 ， 孝子的 反面是

所谓忤逆之子
，
忤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听父母之命。 然而 ， 荀子指出 ， 在三种情况下 ， 孝子可以

不听父母之命 。

孝 子所 以 不 从命有 三
： 从命 ， 则 亲危

；
不 从 命 ， 则 亲 安

；
孝 子 不 从 命乃 衷 。 从 命 ， 则 亲 辱

；

不 从命 ， 则 亲 荣
；

孝 子 不 从命乃 义 。 从命 ， 则 禽 兽
；

不从命 ， 则 修饰
；

孝子不从 命乃 敬 。 故 可 以

从而 不 从 ， 是 不子 也
； 未可 以 从 而 从 ， 是 不衷也 。 明 于从 不从之义

，
而 能 致 恭敬 、 忠 信 、 端 悫 以

慎行 之
， 则 可 谓大 孝 矣 。 传 曰

：

“

从道不 从君 ， 从 义 不 从父 。

”

此之 谓 也 。 故 劳 苦雕 萃而 能 无 失

其敬 ，
灾祸 患 难而 能 无 失其义

， 则 不 幸 不 顺 见 恶 而 能 无 失其爱 ， 非 仁人 莫 能 行 。 《诗 》 曰
：

“

孝

子不 匮 。

”

此之 谓 也 。 （ 《 荀 子 子道 》 ）

荀子所举的三种情况
，
第一种情况涉及到亲 （ 父母

） 的安危 ， 第二种情况涉及到亲 （ 父母 ） 的荣誉 ，

第三种情况涉及到子 （ 子女 ） 的人格 。 在这三种情况下
， 荀子都赞成选择不从命

， 其出 发点可说是

为 了 追求
一

种总体效用上的更好 （ 或最大化 。 之所 以说是总体效用上的更好或最大化 ，
而不

说是追求父母利益的更好或最大化 ， 是因为 ， 前两种情况的
“

不从命
”

， 尚可说是以父母利益的更好

或最大化为诉求 ， 而后一

种情况的
“

不从命
”

， 则是以子女利益的更好或最大化为诉求 。 虽然父母的

利益在孝道当中被考虑得较多 ， 但这决不等于说 ， 儒家认为子女的利益是次要的 。 事实上 ， 如果服从

父母造成 自 身利益的较大损失 ， 会被认为是不明智 、 不孝的行为 ， 因 为 ， 那样做无形之中 已经将父母

置于不义的不利局面 。 孔子对曾子甘愿受杖的做法不以为然 ，
其原因就在于此。

②

荀子 自 己最后用
“

从道不从君 ， 从义不从父
”

做总结
， 这清楚无误地表 明 ， 从父 （ 服从父母 ）

在他这里没有被当作子女应尽的义务 。 而所谓
“

从义
”

的
“

义
”

，
可 以 理解为

“

宜
”

，
即 总体效用上

的更好或最大化。

就在同一篇 ， 荀子还为我们提供了
一

段孔子论
“

子从父命
”

的话 这段话 ， 远接 《论语 里仁

①
“

从命 ， 则禽兽 ； 不从命 ，
则修饰

”

，
王先谦注 ：

“

从命则陷身于禽兽之行
， 不从命则使亲为修饰 。

”

《
子道

篇 第二十 九
》 ，

见 《 荀子集 解》 卷 二十
，

第 丨 页 ）

② 其详如下 ：

“

曾子芸瓜而误斩其根
， 曾 晳怒

，
授大杖击之 。 曾子仆地 。 有顷乃苏 ，

蹶然 而起 ， 进曰
：

‘

囊者参

得罪于大人
，

大人用力教参 ，
得无疾乎 ？

’

退屏鼓琴而歌
， 欲令曾 晳听 其歌声 ， 令知其平也 。 孔子 闻之

，
告

门人曰
：

‘

参来
，
勿 内也 。

’

曾子 自 以 无罪
， 使人谢孔子 。 孔子曰 ：

‘

汝不闻 瞽叟 有子名 曰舜 。 舜之事父也 ，

索而使之
，

未尝不在侧 ， 求而杀之
，
未尝可得 。 小棰则待 ， 大棰则走

，
以逃 暴怒也 。 今子委身以 待暴怒

，
立

体而不去 。 杀身 以陷父不义
， 不孝孰是大乎 ？ 汝非天子 之 民耶 ？ 杀天子之民 ，

罪奚如 ？

’

以 曾子之才 ，
又居

孔 氏之 门 ， 有罪不 自 知 ，
处义难乎

”

（
《 说苑》 卷三 《 建本》 ）

③ 这段话也见于 《孔子家语》 ： 子贡问 于孔子 曰 ：

“

子从父命 ， 孝 ； 臣从君命 ， 贞矣 ； 奚疑焉
”

孔子曰
：

“

鄙

哉赐 ！ 汝不识也 。 昔者明 王万乘之国
，

有争臣七人
，

则主无过举 ；
千乘之 国

， 有 争臣五人
，
则社稷不危也

；

百乘之 家 ，
有争 臣三人 ，

则禄位 不替 ；
父 有争子

，
不 陷 无礼 ； 士有争友

，
不行不义 。 故子从父命 ， 奚讵为

孝 ？ 臣从君命 ，
奚讵为贞 ？ 夫能审其所从

，
之谓孝 ，

之谓贞矣 。

”

（ 《 孔子 家语 》 卷二
《
三 恕第 九 》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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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 》 孔子论
“

谏
”

，
近则 与荀子论

“

不从命
”

呼应 ：

鲁哀 公 问 于 孔子 曰
：

“

子 从父命 ，
孝 乎 ？ 臣 从 君命 ， 贞 乎 ？

”

三 问 ， 孔 子 不 对 。 孔 子 趋 出
，

以 语 子贡 曰
：

“

乡 者 ，
君 问 丘也 ， 曰 ：

‘

子 从 父命 ， 孝 乎 ？ 臣 从君命 ， 贞 乎 ？

’

三 问 而 丘 不对 ， 赐

以 为 何如 ？

”

子 贡 曰
：

“

子从 父命 ， 孝 矣 。 臣 从君命 ， 贞 矣 ，
夫子有 奚 对 焉 ？

”

孔 子 曰
：

“

小 人哉 ！

赐 不 识也 ！ 昔 万 乘之 国
， 有 争 臣 四 人

， 则 封疆 不 削 ；
千乘之 国

， 有 争 臣 三 人
， 则 社稷 不危 ；

百 乘

之家 ， 有 争 臣 二 人
， 则 宗 庙 不毁 。 父 有 争子 不 行无礼

；
士有 争友 ，

不 为 不 义 。 故子从 父
， 奚 子

孝 ？ 臣 从君
， 奚 臣 贞 ？ 审 其所 以从 之之谓 孝 、 之谓 贞 也 。

”

（ 《 荀子 子道第 二十九 》 ）

孔子明确 反对把
“

从父
”

作为衡量子
“

孝
”

的 标准 ， 相反 ， 他强调争 （ 诤 ） 子对于父亲 的重要意

义 。 所谓争子 ，
就是敢于向 父亲谏诤的儿子 ， 就是能够在必要时对父亲说

“

不
”

的儿子 。 孔子最后

指 出
， 对子而言 ，

重要的 不是
一

味从父
， 而是能明 白为什么要从 （ 审其所 以从之 ） ，

只有这样 ， 才能

知道何时该从 ， 何时不该从 。 这里
， 孔子没有具体交代判断

“

从父
”

的依据是什么
， 联系上文荀子

对于
“

不从
”

的讨论 ， 答案不难获知 ， 那就是总体效用上的更好或最大化 。

明 白 儒家实际上是以
一

种接近于后果论的思路处理孝道问题
， 我们就不应再接受那个沿袭 已久却

似是而非 的教条 ： 儒家孝道要求子女把服从父母的义务置于道德考量 的首位 。

回到科迪莉亚案例 ， 晚近西方有学者援引 《 孝经》 ， 判定科迪莉亚不合儒家孝道
， 其主要理由 是 ：

科迪莉亚对尊敬 （ 服从 ） 之道有缺 。
② 由本文的考察可知 ， 这种看法实在是误会了儒家孝道

，
也冤枉了科

迪莉亚。 当然 ， 这不是说 ， 儒家一定会赞成科迪莉亚的做法 ， 而是说 ： 如果儒家反对科迪莉亚那样做 ， 其

理由也只是 ， 那样做会造成总体效用上的较坏 而不是因为子女对父母负有服从的完全义务 。

前文所述
，

可 以看到 ， 科迪莉亚的选择很容易得到来 自 康德主义的辩护 ，
而儒家则采取了

一

种与

后果论相近的 立场来处理对父母说真话 的义务 。 这个 比较 ， 乍看之下 ， 让我们倾向 于得出 这样
一

种结

论 ： 相 比于儒家灵活而务实的做法 ， 康德主义对义务的严格显得迂腐和不近人情 。 晚近康德学者提出

双层理论 ， 其中
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如此。

然而 ， 笔者想指出 的是 ， 当代康德学者所做的这种修正对于康德主义是有害的 ， 它实际上是 向结

果论做了
一个让步 ， 强调

“

非理想理论
”

的
“

特殊原则
”

， 逾越了康德义务论的底线——义务是普遍

的 ，
即意味着不允许例外 。

③ 限 于篇幅 ， 这里 不打算展开详论
， 只想提及如下一点作 为结束 ， 那就

① 争子的重 要性在后来 的 《 孝经》 中也得到强调 ： 曾子曰 ：

“

若夫 慈爱 、 恭敬 、 安亲 、
扬名 ，

则 闻命矣 。 敢问

子从父之令 ，
可谓孝乎

”

子曰
：

“

是何言与 ！ 是何言与 ！ 昔者
，

天子有争 臣七人
，

虽无道
，

不失其天 下 ； 诸

侯有争 臣 五人 ， 虽无道
，

不失其国
；
大夫有争臣 三 人

，
虽无道

，
不失其家 ；

士有 争友
，

则身不离 于令名
；

父

有争子 ， 则身不陷 于不义 。 故 当不义 ， 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； 臣不 可以 不争于君 ； 故 当不 义则争之 。 从父之

令 ，
又焉得为孝乎

”

（ 《 孝经 诛诤章 第 十五
》 ）

② 如 就持这种观点 ，
她假设

，
如果科迪莉亚注意 到孝所包 含的双重要求

——

爱与敬 ， 接下来 就会做出

一种更合适 、 更 富有建设性的 回应 （
，

如果遵循孝道
， 科迪莉亚就能够满 足父亲 的情 感需

要且不会伤及 自 尊 （ 她指责科迪 莉亚从 故事开 始直到结束
， 都以 沉默来 回 应 自 己父 亲热切 的

情感诉求 。 （

③ 黑格尔也认为 ，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
， 人不具有所谓的撒琉权利 。 黑格尔与康德的不同 之处在于对

“

真
”

的 规

定
，
黑格尔完全赞 同严格意义 上的禁止撒谎原则

， 但黑 格尔建 立了 另外一种关于
“

真
”

的概念
，

这一概念指

向具有完整规定性 的行为 ， 它没有 让撒谎登上 大雅之堂 ， 相反把撒 谎从道德 中排除 出去 。 要 完整地规定 行为

概念
（
主 体 、 意 图 、 结 果 、 情 境

） ， 就要 求 从 道 德 过 渡 到 伦 理 。 （ 参 见
‘

‘

：

“

道德世界观
：
论黑

格尔 对先验哲 学 实 践理性 的批评
”

，
未刊 稿

。 感谢 同 事张立立博士提供此信息 ） 。



求真与 从亲

是 ： 对道义论的维护必然要求对结果论关紧大门 ，
近世

一些儒家学者对孟子后果论式的辩护所做的有

意识的纠 偏就是
一

个明证 。

在评论孟子有关
“

舜不告而娶
”

的说辞时 ， 宋儒提出 了所谓
“

正权之辩
”

，
以示舜的做法不具有

可仿效性。

“

正权之辩
”

原出范祖禹 （

—

，
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其 《 孟子集注》 中引用 。

舜 告 焉 则 不 得娶
，

而 终 于 无 后 矣 。 告者 礼 也 。 不 告者 权也 。 犹 告 ， 言 与 告 同 也 。 盖权 而 得

中 ， 则 不 离于 正矣 。 范 氏 曰 ：

“

天 下之道 ， 有 正 有权 。 正 者 万世 之常 ， 权者 一

时 之用 。 常道人 皆

可 守 ，
权 非体道者不 能 用 也 。 盖权 出 于 不 得 已 者 也

， 若 父 非 瞽 瞍 ，
子非 大 舜 ， 而 欲不 告 而娶

， 则

天 下 之 罪 人也 。 （ 《 离 娄章 句 上》 ，

见 《 四 书 章句 集 注 》 卷七
， 第 页 ）

这里的所谓
“
一时之用

”

，
即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

“

例外
”

。 按范祖禹 的解释 ， 舜的
“

不告而娶
”

，

在行孝的 问题上 只 是唯
一 的 例外 ， 所谓

“

若父非瞽 瞍 ，
子非大舜 ，

而欲不告而娶 ， 则 天下 之罪人

也
”

，
实际上是宣告 ， 除了舜 ， 世上没有第二个人可 以这样做 。

“

正权之辨
”

与儒家传统上的
“

经权之辨
”

仅
一

字之差 ， 但其意味却大有不同 ： 如果说
“

经权之

辨
”

旨在为权变提供合法性证明 ， 那么
，

“

正权之辨
”

则恰恰对权变做了 严格限制 ，
差不多等于宣告

权变不可仿效或重复 。 遗憾 的是
，
近世儒者对从后果论出 发 的

“

经权之辨
”

的 这种反省 ， 并没有被

后来者吸取 ，
这一

点 ， 我们从当代
一些儒家学者仍旧从经权之辨 的范式 为儒家教条进行辩护 的事实

中 ， 就不难窥见 。 今天
， 在讨论以及履行孝道时 ， 求真还是从亲 ， 依然是

一

个没有解决的 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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